
淄博电子工程学校2025年岗位实习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下发的《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文件精神，认真执行学生岗位实习是中职院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有关规定，根据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计划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结合我校学生各专业教学计划和专业特点等实际情况，现制定2025年学生岗位实习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锻炼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岗位实习巩固和加深学生对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掌握专业技能，增强竞争意识、创业意识、创新意识、引导学生转化就业观念，为学生今后顺利就业夯实坚定基础。
2、 学生岗位实习的组织领导
 成立学生岗位实习领导小组
    组  长：魏述民      
副组长：刘元军  侯振国  吴  峰   江  勇    
李德芬   
成  员：刘  冰  孟祥照  张建军   任  娟    
宋以斌  申恒芳  齐  军   朱  超  
刘传明  毕京祥  梅玉虎   吴  琼   
张继华  各实习点带队教师
实习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生岗位实习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对外代表学校形象，应加强与实习点企业领导的沟通和协调，及时处理学生岗位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加强与实习学生家长的沟通与联系。
三、学生岗位实习安排
本次岗位实习分为四个阶段
1.宣传、发动、准备阶段
6月17日－6月21日 ：各教学部宣传、发动、组织报名；  
7月7日—11日：
（1）召开岗位实习学生暨家长专题会议，传达学校学生实习方案，明确实习目的、内容、方式和注意事项要求，强调实习过程中的纪律要求和注意事项，确保岗位实习全过程的安全，提高学生对岗位实习重要性的认识；
（2）召开岗位实习前就业指导培训会议；
[bookmark: _GoBack]（3）学生参加岗位实习必须上缴《岗位实习申请书》，教学部把关、招生办审核通过，同时签订《学生实习家长知情同意书》、《三方协议》等材料；
（4）学生回家与家长协商准备；
（5）带队教师岗前培训。
2.岗位实习实施阶段（2025年7月中旬－2025年12月中旬）。
7月7日－9月11日：安排实习学生到各个实习点。
实习指导教师带领岗位实习学生到达企业后，协助企业安排好学生的食宿，办理体检、出入证卡、协调学生工作岗位分配，在企业领导和有关业务部门指导下，进行各种安全、操作规程等培训。学生必须认真听取企业领导讲解，认真学习相关材料、了解岗位操作规程和要求，重点掌握实习岗位的操作流程和基本技能，有计划地开展学生岗位实习各项工作。
实习指导教师按照学校对学生实习管理的要求和规定，认真填写学生岗位《实习日志》、《实习学生考勤记录》、《实习学生请假记录》、《实习学生卫生检查记录》、《实习学生外出记录》、《实习学生谈心记录》、《实习学生中途自愿放弃实习记录》等各级各部门、学校关于实习管理的各项材料。配合企业对学生进行实习培训，包括新材料、新技术、新能源、创新学习等内容。指导每位同学写出实习总结和自我评定。实习结束后一并整理存档。实习指导教师必须确保通讯畅通，及时向学校汇报实习过程中的各种情况，不得隐瞒、隐报。至少每周一次通报实习点的实习学生情况。
3.就业安置阶段
（1）征集学生就业安置意愿（学生自愿、双向选择原则）。
（2）组织学生填写《就业意向表》、与企业对接《就业安置学生接收表》。
4.岗位实习总结阶段（2025年11月）
本次实习结束后，实习指导教师要协同企业领导认真填写《学生实习成绩鉴定表》，确定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成绩优秀者优先推荐就业，实习成绩鉴定为不合格者不予毕业，并纳入学生学籍档案，作为办理学生毕业证件的必要依据。招生办最后做好各项材料的整理和存档工作。
三、学生岗位实习方式
本次学生岗位实习采取集中实习方式，由学校统一联系实习企业，再由企业根据工作需要分配与专业相同或者相近的工作岗位。学校安排实习带队指导教师对岗位实习学生进行强化管理，协助企业解决学生在岗位实习中的困难和问题。岗位实习学生和带队教师住宿由企业统一安排，所有实习学生必须按照学校统一要求、统一组织、接受统一管理。
四、岗位实习要求
1.23级高考班分流生、23级订单班、24级五年联办班等学生参加本次岗位实习活动。
2.实习地点安排由招生办根据企业对有关年龄、性别、专业、实习岗位等方面的要求，本着专业对口或大致对口的原则，确定具体实习安排，教学部、班级、学生无权对实习点进行挑选。
3.为便于对外出学生的管理，学校统一安排教师带队，全程进行管理。各教学部根据本部外出学生人数，派出相关班主任成其他任心强的教师外出带队，原则上每30人出1名带队教师。带队工作以教学部教学人员、班主任为主，招生办抽调人员参与，具体负责与企业的联系沟通、协调，协助相关教学部和班级搞好带队管理考核工作，考虑到各教学部的工作实际，本次实习，采用教师提交申请，教学部推荐，学校批准选拔的方式安排带队教师，并组织岗位实习专业培训活动，与学校签署《带队教师安全目标责任书》等相关材料。
4.凡不参加实习的学生、中途离职的学生必须与学校签订《放弃实习协议书》，严格遵守协议内容。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习成绩鉴定不合格，不予毕业
1.故意破坏公司财物，情节较为严重的；
2.不服从带队教师或公司领导管理，屡教不改的；
3.实习期间未经带队教师、公司批准私自离开实习岗位的；
4.岗位实习期间违反《公司规定》被开除的；
5.岗位实习期间违反《学校实习规定》被学校开除的；
6.偷窃公司或者个人财物，影响恶劣的；
7.欺负同学，敲诈勒索者；
8.吸烟、饮酒，经教育不肯悔改的；
9.打架斗殴，造成一定后果的；
10.岗位实习时间不足实习时间总长1／2的；
11.男女同学不正常交往，经教育不肯悔改的；
12.实习期间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公安等司法机关处理、制裁的。
六、实习保险
凡确定为实习基地的企业，必须为学生购买《意外伤害险》等相关保险，为学生购买往返途中乘车保险，此项规定在实习合同中要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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